
浙江省国士资源厅
浙土资预 (2013J 064 号

关于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

改建工程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

绍兴县交通建设有限公司:

你们单位上报的 104 国道绍兴县柯桥段改建工程建设项

目用地预审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对该项目用地提出如下预审

意见:

1 、该项目拟占用地 6 1. 5994 公顷，其中:农用地 15.9802

公顷(含耕地 4.4260 公顷)，建设用地 43.2470 公顷，未利

用地 2. 3722 公顷。项目选址涉及绍兴县钱清镇、华含街道、

柯桥街道和柯岩街道，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允许建

设区、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等，项目符合《浙江省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( 2006 年-2020 年)))。项目用地符合国家供

地政策和要求，原则同意以划拨的方式供地。

2 、应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从严控制建设项目用地规

模?按节约、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，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。

项目应在农用地转用前做好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局部

修改工作。



3、建设项目涉及占用的耕地，应按"占多少、垦多少"

的原则进行补充，补充耕地和征地与安置补偿所需资金由你

单位负责落实，并列入建设项目总预算。

4、应依法对项目拟占用土地的原所有者和使用者进行

补偿与安置，项目用地按法定程序和审批权限报批。 未经批

准，不得使用。

5、依据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建设

项目用地预审文件有效期为两年，本文件有效期至二 0 一五

年五月七日。

抄送:省发改委，绍兴市国土资源局，绍兴县国土资源局

校对:林亚花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